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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3)辽0922执恢311号，(2019)辽0922执258号

王彦文：本院于2023年11月8日立案执行的

常立新与王彦文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执行一案，你(单位)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责

令你(单位)在收到此令后三日内，如实向

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

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情况

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五日内

向本院补充报告。逾期不报告或虚假报告，

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2023)辽0922执恢311号，(2019)辽0922执258号

王彦文：关于常立新与王彦文合同、无因管

理、不当得利执行一案，辽宁省彰武县人民

法院于2021年1月25日作出的(2018)辽0922民

初7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

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

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的

规定，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

内履行下列义务：被告王彦文给付原告常

立新饲料款190000元及自2016年8月8日起

至201 8年8月7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91200元，本息合计281200元。案件受理费

47 2 0 元、公告费80 0 元 ，由被告王彦文负

担。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彰武县支行，

户名：彰武县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

0710008038001328103。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王晓丽、赵东津：申请人丹东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丹仲裁字(2024)第109号裁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仲裁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丹东仲裁委员会

广州国美恒远家电维修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本委已受理王亚超诉你公司劳动争议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2025年3月6日下午15：30在三

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四仲裁庭

(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

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测

绘中心：本委受理陈勇、陈涛、林书德、胡

树杨等4人与你中心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送达至你中心，现依法向你

中心公告送达(琼中劳人仲裁字〔2024〕第

20 4号、第20 5号、第210号、第211号)裁决

书。限你中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

领取裁决书(地址：琼中县汽车站对面，国

兴 大 道 1 9 7 号 三 楼 ，联 系 电 话 ：0 8 9 8 -

86231511)，逾期视为送达。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贵州航之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虞学海、郑家林、黄有钦、黄洁诉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2024〕第1672-

1675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楼)，逾期视为送

达。上述四份裁决书的上诉、撤销、强制执

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48-51条的规定进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

沈自然资辽中林罚先告字〔2024〕第(14)号

武秋成：你于2022年12月21日，在辽中区蒲

东街道吴家屯村因未申请采伐许可证且未

经过树地主人同意，擅自同于素香和周喜

林砍伐4株杨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本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2019年修订)第七十六条和《沈阳市自然

资源局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2024年版)第

七十七条的规定，拟对你作出：1.限你们于

2025年5月10日前在原地或异地补种林木4

株(盗伐林木株数)×3(倍数)=12株，其中武秋

成补种树木4株;2.处以罚款共计663元(林木

价值)×8(倍数)=5304元人民币，其中武秋成

处以罚款1768元人民币行政处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

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如你对我局上述认定

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持有

异议，可在自收到本告知书后5日内提出书

面陈述、申辩、要求听证意见，或到沈阳市

自然资源局辽中分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

视为放弃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联

系人：王绍雨、张峻齐，电话：19990593219，地

址：沈阳市辽中区蒲西街道东环街54号。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听证告知书

沈自然资辽中听告字〔2024〕第(14)号

武秋成：本单位于2024年11月22日对你在辽

中区蒲东街道吴家屯村同于素香和周喜林

砍伐4株杨树的行为立案调查。经调查，你

于2022年12月21日，未申请采伐许可证且未

经过树地主人同意，擅自同于素香和周喜

林砍伐蒲东街道吴家屯村1林班3.2小班4株

杨树，蓄积量1.6845立方米。以上事实有《于

素香询问笔录》、《周喜林询问笔录》、《现场

检查笔录》、《关于蒲东街道吴家屯村盗伐

林木地块情况说明》、《沈阳市辽中区蒲东

街道吴家屯村砍伐林木案技术鉴定意见

书》、《于素香询问笔录》(公安)、《周喜林询

问笔录》(公安)、《武秋成询问笔录》(公安)等

证据证实。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第五十六条规定“采

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

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采伐自然

保护区以外的竹林，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

证，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的规

定，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按照《沈阳市自然

资源局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2024年版)第

七十七条的规定，你们的违法行为为盗伐

林木，以立木蓄积计算1立方米以上2立方

米以下，或者幼树30株以上40株以下的，责

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3倍

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8倍的罚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第

七十六条的规定，本单位拟对你作出：1.限

你们于2025年5月10日前在原地或异地补种

林木4株(盗伐林木株数)×3(倍数)=12株，其

中武秋成补种树木4株;2.处以罚款共计663

元(林木价值)×8(倍数)=5304元人民币，其中

武秋成处以罚款1768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

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要求听证，应当自

收到本告知书后5日内向本单位提出申请。

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联系人：张峻齐、

王绍雨，电话：19990593219，地址：沈阳市辽

中区蒲西街道东环街54号。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刘黎明先生：

  根据柳州市仙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仙蜜公司）与广西钦州澄星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星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仙蜜公司已将对您享有的

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21)桂0202民初

162 5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债权依法

转让给澄星公司。澄星公司现公告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请您向澄星公司履行上述

判决书项下确定的偿付义务。

  特此公告

  澄星公司联系人：张杰

  联系电话：15052199026

广西钦州澄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1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朱永钢：本院受理王治解诉被告江西赣红

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朱永钢、吴晓蜊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原告

诉 讼 请求：1 . 判令被告退还履约保证金

7010711元;2.判令被告支付以7010711元为基

数自2023年11月13日起按Ipr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24年10月12日为

221713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

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休假日顺延)15时在本院猴桥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杨晓英：本院受理原告何四梅与被告杨晓

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川1321

民初73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杨晓英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何四梅返还借款66000元及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计算方式：自2017年12月31日起

至66000元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以66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3 5%计算);2 .驳回原

告何四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0

元，由被告杨晓英负担。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杨晓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钟玲：本院受理钟福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粤

1427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上

诉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袁惠琴：本院受理陈豪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苏1183民初62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宏亮：本院受理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1183民初

6160号案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0时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丁文进、丁元山、高德琴、江苏联强置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句容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1183氏初6702

号案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

时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江苏尚捷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雷、丁

宇：本院受理句容荣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们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苏1183民初524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常熟成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沈晓东：本

院受理江阴市钰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家荣：本院受理梁溪区天之恒机械设备

租赁服务部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互立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泉州创姿电子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24)苏0281民初11056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须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青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

诉须知，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

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张丽向：本院受理马智彬与你、黎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云

0424民初137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人民法院在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盘溪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张立新：本院受理南京市建邺区志航高建

筑设备租赁中心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1183民

初6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公告

李秋艳：

  本人李丽珍现根据（2015）顺民初字第

20164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0151

号民事判决书、（2022）京0113执恢867号财

产控制情况告知书、（2022）京0113执恢867

号执行裁定书享有的债权已于2024年10月

21日与段迎秋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将以

上债权及附属权利转让给段迎秋，由段迎

秋享有相应的债权。特此公告！

转让人：李丽珍

受让人：段迎秋

2024年12月21日


